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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岗龙城某学校钢结构雨棚玻璃安装工程
“1·24”高处坠落死亡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2024 年 1 月 24 日 16 时 4 分许，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某

学校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122.7

万元。

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充分发挥事故惩戒和警示作用，根

据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

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4 号）和市安委

办的工作部署要求，区安委办决定对该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

实情况开展“回头看”评估，重点对《龙岗龙城某学校钢结构

雨棚玻璃安装工程“1·24”高处坠落死亡事故调查报告》提出

的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。现将评估情况

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由龙岗区安委办牵头，组织相关单位形成评估工作组。工

作组依据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，通过查阅资料、现场核查、人员

问询等方式，重点梳理评估了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、事故发

生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、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和街道社区监管

职责履行情况。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已及时向责任单位反馈，

并要求限期整改。本报告在综合评估工作基础上形成。

二、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邹某，钢结构雨棚玻璃安装包工头，已按照《事故调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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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》的要求，由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经核查，根据

《检察意见书》(深龙检刑行意〔2024〕403 号)及《深圳市龙岗

区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》(深龙检刑不诉〔2024〕704 号)，

邹某违反了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的

规定，对其处罚。邹某已按时缴纳罚款。

三、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（一）某门窗加工厂，已按照《事故调查报告》的要求对

其处罚。经核查，公司未按期缴纳罚款，2025 年 3 月 17 日已申

请法院强制执行（案号（2025）粤 0308 行审 6810 号）。

（二）某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，已按照《事故调查报告》

的要求对其处罚。经核查，已按时缴纳罚款。

四、事故责任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某门窗加工厂已按《事故调查报告》要求落实整改：已建

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；已制定高处作业及特种作业人员安

全管理制度；已建立施工作业环境、内容、人员的风险评估制

度并配套风险管控措施；已加大投入聘请专业安全管理人员负

责施工现场安全管理，确保其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，能及时发

现并纠正人的不安全行为与物的不安全状态；已加强安全教育

培训，重点规范安全防护设施设置及劳动防护用品使用；已强

化派工管理，坚决杜绝老弱病残等人员从事高危高处作业。

五、事故发生地相关部门汲取事故教训，强化整改措施落

实情况

1.龙城街道办整改措施落实情况。街道已按《事故调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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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》整改建议，落实以下措施：一是组织相关部门和各社区、

各教育机构召开事故分析会、观看安全教育片等形式，开展了

安全警示教育活动。通过真实案例的讲解，增强了全员的安全

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。二是加强监管执法力度。应急管理办公

室、综合行政执法队、各社区网格站等部门督促相关单位深刻

吸取事故教训，全面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管理工作、全面对照

检查、认真查摆剖析，查找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，实现

闭环管理。加大监管执法频次和力度，采取日常巡查、专项检

查、联合执法等方式，对辖区内小型工程进行全面监管，对发

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。三是强化宣传教育。认真做

好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工作，开展各种安全生产类培训，发

放宣传资料，提高重型货物装卸从业人员和物业管理企业管理

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，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小散工程安全生

产知识和法律法规，提高施工单位和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。

2.区教育局整改措施落实情况。区教育局已按《事故调查

报告》整改建议，落实以下措施：一是将工程施工安全检查纳

入开学检查事项，依职责加强检查，确保平安顺利开学。二是

进一步压紧压实各学校（幼儿园）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要求各

学校（幼儿园）依法依规推进各类工程建设工作，按照国家、

省、市、区相关文件要求以及区相关部门通知要求，认真做好

施工许可证（备案纳管手续）办理、工程质量管理、项目安全

管理、相关信息报送等工作。三是持续加强专业培训，定期邀

请区应急管理局、区住建局专家为全区教育系统各单位进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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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管理专业培训，进一步筑牢“安全第一”生产观念，提高各

方安全管理能力。

3.龙岗区建筑工务署整改措施落实情况。龙岗区建筑工务

署已按《事故调查报告》整改建议，落实以下措施：一是第一

时间组织召开了安全生产工作会议，全面加强各项目安全生产

管理，印发了《区建筑工务署关于龙岗龙城某门窗加工厂“1·24”

一般高处坠落死亡事故的通报批评》，针对此次事故，在 2024

年度考核中取消项目负责人年度评先评优资格，要求各项目工

程师引以为戒，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管理

意识，督促参建单位切实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。二是立即全

面开展维保项目排查整治，及时制止各类违规维保作业。“1·24”

事故发生后，龙岗区建筑工务署立即展开维保项目全面排查整

治，未经备案纳管的维保项目均已全部停止作业，目前各项目

正在按照深圳市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纳管有关规定进

行纳管备案中。三是完善项目移交程序和工程维保制度。为进

一步规范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移交及移交后的维修保养等管理行

为,明确建设单位和接收(使用)单位责任,完善项目移交工作管

理,龙岗区建筑工务署已于 2024 年 4 月 9 日下发《龙岗区建筑

工务署关于明确建筑工程项目移交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，对适用

范围、移交内容、保修内容、保修程序、责任主体、纳管工作

要求进行部署明确。四是加强事故警示教育，强化人员安全防

范意识。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做到警钟长鸣，要求各在建项

目组织开展安全事故进行再警示、再教育工作，做到举一反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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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和水平，预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六、存在问题

综合评估情况，本次事故相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已执行

到位；事故发生单位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，已采取一系列整

改措施，取得一定成效。但目前仍存在小散作业人员多为临时

聘用，流动性较高，部分人员文化程度较低、安全能力欠缺的

问题；且部分施工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具体表现

为对高处作业人员无证上岗问题监管失察，安全管理制度执行

不严格，安全教育培训实效性不足。

七、工作建议

建议施工方一是要严格落实岗前培训教育和安全防护各项

措施，加强作业现场安全管理，如作业人员佩戴好劳动防护用

品，现场审查高处作业人员持证情况及安全措施，加强安全生

产隐患排查、治理，全面消除安全生产事故隐患。二是要树立

安全意识，持续完善工程项目安全管理制度，并对施工工人针

对性开展岗位安全培训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三是街道各

职能部门需严格按照深圳市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纳管

有关规定落实小散工程备案、审批、巡查等环节监管，对现场

监管不到位、安全隐患不整改等行为依法依规严格查处，提升

街道小散工程监管水平。

八、评估意见

经评估后认为，各单位均能依据区政府批复意见，对有关

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作出相关处理，未发现不按规定落实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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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究的问题。各单位均能认真汲取事故教训，按照事故调查报

告的要求建章立制，落实事故各项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，有效

提升了安全管理水平。各被评估单位基本落实了事故调查报告

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要求。


